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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部（會）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應報院核派(定)常務職

務派免建議表 

 

範例一：配合組織調整之一般性派任作業（範例） 

姓名 
（身分證統
一編號） 

異動類別
（代碼） 

原職機關（代碼），
單位 

原 職 稱 （ 代
碼），職務列等
（代碼） 

原職系 
（代碼） 

生效日期 
其他 
事項 

新職機關（代碼），
單位 

新 職 稱 （ 代
碼），職務列等
（代碼） 

新職系 
（代碼） 

張○○ 
（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） 

機關修編
3204 

○○部 
（350000000I） 

常 務 次 長
（1009）， 
簡任第 14 職等
（P14） 

一般行政
（3101）

101.01.01  

○ ○ ○ ○ 部
（360000000I） 

常 務 次 長
（1009）， 
簡任第 14 職等
（P14） 

一般行政
（3101）

黃○○ 
（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） 

機關修編
3204 

○ ○ 部 ， ○ ○ 署
（370000000I） 

署長（1022），
簡任第 13 職等
（P13） 

一般行政
（3101）

101.01.01  

○○○○部，○○局
（380000000I） 

局長（1020），

簡任第 13 職等
（P13） 

一般行政
（3101）

以上合計○員。 

範例說明： 
一、 新機關組織法規施行後，機關（構）名稱、職務名稱與職務列等，與組織法規

施行前相較均未修正，且人員未異動者可參考格式。 
二、 新機關組織法規施行後，機關（構）名稱、職務名稱與職務列等，與組織法規

施行前相較有修正，或人員有異動者，可參考格式。 

附件 4 

（接次頁） 

固定格式，請勿更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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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部（會）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應報院核派(定)常務職

務派免建議表 

範例二：其他任免作業（範例） 

 

姓名 

（身分證統

一編號） 

異動類別

（代碼） 

原職機關（代碼），

單位 

原 職 稱 （ 代

碼），職務列等

（代碼） 

原職系 

（代碼）

生效日期 
其他 

事項 
新職機關（代碼），

單位 

新 職 稱 （ 代

碼），職務列等

（代碼） 

新職系 

（代碼）

賴○○ 

（身分證統一

編 號 ） 

另有他就

免職 

2006 

○○部（350000000I）

主 任 秘 書

（1030）， 

簡任第 12 職等

（P12） 

一般行政

（3101）

101.01.01 

賴 員 奉
核 定 歸
建 ○ ○
○【借調
之 機 關
（構）、
學 校 名
稱】 空白 空白 空白 

劉○○ 

（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） 

轉任政務

職 
2004 

○○部（350000000I）

局長（1020），

簡任第 13 職等

（P13） 

一般行政

（3101）

101.01.01 

劉 員 奉
總 統 ○
年 ○ 月
○ 日 令
任 命 為
○ ○ ○
○ 部 政
務次長 

空白 空白 空白 

以上合計○員。 

範例說明： 

一、 辭職改任國營事業、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、政府捐（補）助財團法人等

機構之負責人或經理人職務者，或歸建原職機關（構）或學校者，可參考格式。 
二、 轉任政務職務者，可參考格式。 


